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车陂路-新滘东路隧道工程（黄埔大道至新港东路）全长约2.07km，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道，道路宽60m，双向6车道，设计车速为60km/h，含珠江水下沉管隧道1座，56m中桥1座（28+28m预应力连续箱梁）。隧道南起现状新港东路北侧，与在建的阅江路相交后，下穿珠江，向北与临江大道（待建）、花城大道（待建）相交，终点位于现状黄埔大道交叉口，隧道全长1547m。本项目养护等级为Ⅰ等养护，主要工作内容为车陂路-新滘东路隧道工程（黄埔大道至新港东路）运营阶段养护和应急抢险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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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36-2016）；
（二）《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CJJ99-2017）；
（三）《内河沉管隧道管养技术规范》（广东省标准DBJ/T-15-156-2019） 
（四）《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JTG-H12-2015）；
（五）《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17）；
（六）《城市桥梁隧道结构安全保护技术规范》（DBJ/T15-213-2021）；
（七）《城市道路施工作业交通组织规范》（GAT900-2010）；
（八）《城市道路占道施工交通组织和安全措施设置》（DB4401/T112-2021）；
（九）《建筑物白蚁防治技术规范》（DB4401/T 91—2020）；
（十）国家、省、市有关标准、规范、操作规程和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关技术文件等执行。
三、质量要求
养护工作符合相关养护规范要求，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验收规范技术标准进行养护，符合国家颁发的有关质量验评标准，质量等级为合格或以上。
四、服务要求
（一）养护驻地的选择应考虑本项目汛期期间的应急和出现紧急应急事件等特点，在项目沿线设置合理的养护驻地及应急设施，养护驻地应有备料区、办公区、加工区、停车场等设施。
（二）本项目属于广州市重要市政道路，中标人应结合项目实际，成立专门养护部门，按行业主管部门及招标人相关文件的要求建立满足项目需求的养护抢险基地、材料仓库，配备足够的人员、设备、车辆，储备足够的设施养护材料及应急抢修物资，以满足日常养护和应急抢险维修的需要。
五、资源配置要求
为使广州市城市道路设施管理的标准化要求落实到作业层，中标人应满足规定的资源配置要求，主要人员及设备配置最低要求见表5.1.1和表5.1.2。
表5.1.1 主要人员最低配置表
	序号
	职务
	数量
	人员要求
	备注

	1
	项目负责人
	1人
	按招标公告要求。
	按招标公告要求提供资料。

	2
	技术负责人
	1人
	按招标公告要求。
	按招标公告要求提供资料。

	3
	专职安全员
	1人
	按招标公告要求。
	按招标公告要求提供资料。

	4
	市政路桥隧工程师
	1人
	助理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提供相关职称证书扫描件。

	5
	机电工程师
	1人
	助理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提供相关职称证书扫描件。

	6
	给排水工程师
	1人
	助理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提供相关职称证书扫描件。

	7
	交通工程师
	1人
	助理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提供相关职称证书扫描件。

	8
	园林工程师
	1人
	助理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提供相关职称证书扫描件。

	9
	安全工程师
	1人
	助理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提供相关职称证书扫描件。


备注：其他非上表所列的人员由投标人自行考虑投入。

表5.1.2 主要机械设备最低配置表
	序号
	机械设备名称
	数量
	设备要求
	备注

	1
	工程车（含巡查车）
	2台
	
	

	2
	高空车
	1台
	
	

	3
	起重机械
	1台
	
	

	4
	洒水车
	1台
	
	

	5
	防撞车
	1台
	
	

	6
	沥青摊铺、压实机械
	1套
	
	

	7
	汽车吊
	1台
	25吨
	应急抢险设备

	8
	牵引车（带平板挂车）
	1台
	30吨
	应急抢险设备

	9
	移动式发电机
	1台
	30KW
	应急抢险设备

	10
	移动式发电机
	1台
	10KW
	应急抢险设备

	11
	水泵
	1台
	
	应急抢险设备

	12
	道路综合养护车
	1台
	
	应急抢险设备

	13
	移动式空气压缩机
	2台
	
	应急抢险设备

	14
	自行式挖掘机
（带液压振棒头）
	1台
	
	应急抢险设备

	15
	随车吊
	1台
	
	应急抢险设备

	16
	运输车
	4台
	5吨
	应急抢险设备

	17
	电焊机
	2台
	
	应急抢险设备

	18
	风焊机
	2台
	
	应急抢险设备

	19
	手提切割机
	1台
	
	应急抢险设备

	20
	链式锯机
	1台
	
	应急抢险设备

	21
	手提充电电钻
	2台
	
	应急抢险设备

	22
	低压照明用具
	4套
	
	应急抢险设备


备注：其他养护及应急抢险设备由投标人自行考虑投入。

（一）基本要求
1.中标人应按照养护工程类别、养护等级，配备相应的养护设备及专业养护人员。
2.中标人应结合项目实际，成立养护项目部，建立满足项目需求的养护基地、材料仓库，配备足够的人员、设备、车辆，储备足够的设施养护材料及应急抢修物资，以满足日常养护和应急抢险维修的需要。
（二）人员
1.从事养护作业的人员需满足以下条件：
（1）诚实守信的合法公民。
（2）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无传染病、精神病等相关疾病和生理缺陷，能够承受日常养护作业强度。
（3）年龄不小于16周岁，且不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image: ]
2.人员数量要求：中标人应按照养护工程类别、养护等级，配备相应的专业养护人员。主要服务人员见表5.1.1。
3.技术、技能要求：
（1）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项目总工（技术负责人）任职资格要求，以招标公告为准。需熟练掌握现行市政道路工程标准、规范、规程，了解工程建设及养护管理基本程序、工程设计、造价、工程招标、合同、检测，对施工及养护过程能够进行有效把控并精通工艺。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施工现场管理能力。桥梁养护管理技术人员经培训参加考核合格后，才可持证上岗。
（2）专业工程师的资质要求以表5.1.1为准，并具有从事市政道路施工或养护管理工作经历。
（3）操作机械设备的作业人员需有相应的资格证，并经过上岗培训，禁止无证作业。
（4）参加施工的人员必须接受安全技术教育，熟知和遵守工种的各项安全技术操作规程，从事电气、起重、焊接、瓦斯检测等特殊工种的人员，经过专业培训，获得《安全操[image: ]作合格证》后，方准持证上岗。
4.着装要求：养护作业人员作业时应按要求统一着装，并随身携带有效身份证明。作非期间必须按照招标人要求，穿着专业工作服，夜间作业时应穿戴具有反光功能的安全标志服和安全帽。
（三）机械
1.中标人应按照养护工程类别、养护等级，配备相应的养护设备。
主要机械设备详见表5.1.2。
2.为保证养护机械正常运转，延长使用寿命，防止不应有的损坏，养护机械设备定期保养。
（四）基地
1.养护基地办公区、生活区及车辆、机具停放区、物资仓库等功能设置科学合理，必须分区设置。
2.基地驻地宜为独立式庭院，四周设有围墙，出入设置保卫人员，视情况没置报警置和监控设施。
3.基地内部消防设施应满足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在适当位置设置临时室外消防水池和消防沙池，配置相应的消防安全标识和消防安全器材，并经常检查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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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修及响应
1.日常养护工作应尽量避免在日间和交通繁忙时间进行，当天的工作量原则上应当天完成，如遇特殊情况，需延长（迟）维修时间的，中标人应报请招标人批准，并说明原因及维修计划。
2.养护技术人员在接到维修任务后，应尽快组织维修队伍到现场对损坏的设施进行维修。
3.定期对设施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并处理损坏问题，保障设施的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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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除应急抢修，日常巡查养护工作外，中标人应提交年度、月度养护计划，必要时按招标人要求上报周养护计划。
(二)主要养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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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沥青砼路面、侧石、平石、路名牌、百米牌、公里牌、装饰井盖的养护。具体要求如下：
1.1 沥青砼路面养护
1.1.1 工作范围：道路设施巡查、应急冷料修补坑槽、修补路面及基层、路面刨铺、翻挖修复路面及基层、井周边及道路侧平石处理，标线恢复，弃渣外运。
1.1.2 工作内容
（1）沥青路面灌缝（缝宽1cm内）：交通疏解、清缝、吹缝，清除缝中杂物，填缝料加热、灌缝、抹缝、整缝，撒隔离剂，开放交通。
（2）应急冷料修补坑槽：临时警示防护、交通疏解、清除坑内积水、凿除和清理松散骨料、填筑冷补料、碾压成形、清扫路面、开放交通。
（3）热料修补坑槽：凿除松散骨料、清理废料、撒布沥青油、填充热料、摊平、压实、清扫路面、开放交通。包括混合料加热、保温等可能发生的工作。
（4）路面刨铺：交通疏解、路面铣刨、清理路面、一般病害处置和调平、沥青摊铺、标线恢复、弃渣外运、开放交通。
（5）翻挖修复路面及基层：交通疏解、路面开挖、基层处理、路面恢复、标线恢复、弃渣外运、开放交通。
1.1.3 施工要求
1.1.3.1 沥青路面灌缝
（1）灌缝前应清除缝中杂物或旧填缝料，使缝壁达到清洁、干燥状态。
（2）灌缝必须饱满、均匀、连续，灌注深度应达到规范要求，不得出现塌陷情况。
（3）灌缝时，夏天应使填缝料灌至与路面齐平，冬天则应稍低于路面，避免填缝料高温膨胀溢出路面。
（4）缝宽在 10mm及以内的，应采用专用灌缝（封缝）材料或热沥青灌缝，缝内潮湿时应采用乳化沥青灌缝。
（5）缝宽在10mm以上时，应按坑槽修补要求进行修补。
（6）灌缝完工后不得存在渗水现象。
1.1.3.2 坑槽应急修补（冷补料）
（1）在应急情况下，可采用沥青冷补材料处治。
（2）填筑冷补料之前应将坑内积水清理，凿除和清理松散骨料，尽量按照“圆坑方补”的原则进行。
（3）槽壁、槽底应涂刷热沥青，热沥青用量应不低于0.6kg/m2。
（4）坑槽修补完工后，应与四周路面衔接平顺，基本平整，无跳车现象。
（5）坑槽临时修补通常是在雨天、低温天气等不适宜热沥青混合料施工的气候条件下，或其他为防止发生交通事故、控制坑槽扩展而采取的紧急的临时措施，一旦天气好转、条件具备，就应尽快将其清除，按规范要求进行正式修补。
1.1.3.3 坑槽热料修补
（1）坑槽深度已达基层，应先处治基层，再修复面层。
（2）热接缝修补按“圆坑方补”的原则进行。修补前应根据坑壁的质量状况合理确定处治范围，修补的坑槽应为顺路方向切割成矩形，坑槽四壁不得松动，加热坑槽四壁，涂刷粘层油，铺筑混合料，压实成型，封缝，开放交通。槽深大于 50mm 时应分层摊铺压实。
（3）对划定的修补范围进行加热。加热时，加热的温度应严格控制，不得出现明火或混合料烧焦现象；加热深度也应准确控制，在修补层范围内的加热应均匀透彻，不得过多超出修补层厚度范围。
（4）添加新混合料之前应将部分无法利用的废旧料清除，被利用的旧料应喷洒适量的沥青再生剂。
（5）新添加的混合料与原路面应基本同质，并应事先加热到规定温度。
（6）修补处的混合料应按规范要求充分压实，坑槽修补完成后，应与四周路面紧密衔接，表面平整，整体密实、不渗水，无明显接缝和跳车现象。
（7）当采用就地热再生修补方法时，应先沿加热边线退回100mm ，翻松被加热面层，喷洒乳化沥青，加入新的沥青混合料，整平压实。
1.1.3.4 拥包维修
（1）当拥包峰谷高差不大于15mm时，可采用机械铣刨平整。
（2）当拥包峰谷高差大于15mm且面积大于2m²时，应采用铣刨机将拥包全部除去，并应低于路表面30mm及以上，清扫干净后应按《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36-2016）第5.3.7第2款进行维修。
（3）基础变形形成的拥包，应更换已变形的基层，再重铺面层。
（4）拥包的维修也可采用热再生方法，具体应按《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36-2016）第5.3.7条第4款进行维修。
1.1.3.5 车辙维修
（1）当车辙在15mm以上时，可采用铣刨机清除。
（2）当联结层损坏时，应将损坏部位全部挖除，重新修补。
（3）因基层局部下沉而造 成的车辙，应先修补基层。
1.1.3.6 沉陷维修
（1）当土基和基层已经密实稳定后，可只修补面层：
（2）当土基或基层被破坏时，应先处理土基，再修补基层，重铺面层。
（3）当桥涵台背填土沉降时，应先处理台背填土后再修补面层。当正常沉降时，可直接加铺面层。
1.1.3.7 翻浆维修应根据交通状况、含水情况、道路变形 破坏程度，使用砂砾或水程、性能良好的材料，采取换土回填、挤密、化学加固等相应技术手段对病害进行处治后再恢复面层。
1.1.3.8 剥落维修
（1）已成松散状态的面层，应将松散部分全部挖除，重铺面层，或应按0.8 kg/m2 ~1.0kg/ m2的用量喷洒沥青，撒布石屑或粗砂进行处治。
（2）沥青面层因不贫油出现的轻微麻面，可在高温季节撒布适当的沥青嵌缝料处治。
（3）大面积麻面应喷洒沥青，并应撒布适当粒径的嵌缝料处治，或重设面层。
（4）封层的脱皮，应清除已脱落和松动的部分，再重新做上封层。
（5）沥青面层层间产生脱皮，应将脱落及松动部分清除，在下层沥青面上涂刷粘层油，并应重铺沥青层。
1.1.3.9 啃边维修应将破损的沥青面层挖除，在接茬处涂刷粘结沥青，再恢复面层。 
1.1.3.10 路框差维修
（1）当井座基础底板强度不足或井顶砖块碎裂散失造成路框差时，宜更换安装改良型卸载大盖板。
（2）当井座周边路面下陷造成路框差时，应修补周边路面。 
1.1.3.11 唧浆维修
（1）可采用注浆固化的方法对病害内部进行处理，或进行局部翻建改造处理；
（2）应对原路面中央分隔带、路肩、路基边坡、边沟及相应排水设施进行排查，消除积水隐患。 
1.1.3.12 泛油维修 
（1）轻微泛油的路段，可撒3mm-5mm粒径的石屑或粗砂处治。
（2）较重泛油的路段，可先撒 5mm-lOmm 粒径的石屑采用压路机碾压。待稳定后，再撒3mm-5mm粒径的石屑或粗砂处治。
（3）泛油路段，也可将面层镜刨清除后，重铺面层。 
1.1.3.13 当路面抗滑性能不满足《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36-2016）有关要求时，应重新恢复磨耗层。 
1.1.3.14 因基层原因导致沥青面层破损，应对基层采取有效措施处治，达到质量标准后再修筑面层。基层养护维修宜采用与原道路结构相同的基层材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 中相应类型基层施工技术要求。
1.1.4 维修时限符合以下要求：
（1）轻度坑槽（面积≤0.5m²，厚度≤3cm应在（天晴后）2天内处理完毕。
（2）超过0.5㎡的坑槽处理不超过1天，且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做到雨后一天无0.5m²以上的坑槽，雨后2天无明显坑槽。
（3）重度裂缝（缝宽≥0.5cm）处理时限不超过24小时。
（4）已开挖修补的路（桥）面应当日完成维修工作或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1.2人行道养护
本项工作的范围：车止石、侧平石、护栏维修更换，翻挖预制块及基层，修复人行道，弃渣外运。
1.2.1 人行道基层的修补应符合下列要求：
（1）人行道面层砌块铺装时，应设置满足强度要求的基层。
（2）当人行道下沉和拱胀凸起时，应对基层进行维修。
（3）当采用其他材料维修基层时，其强度不应低于原基层材料。
（4）基层维修不应采用薄层贴补。 
（5）冬期进行基层维护不宜采用石灰稳定类和水泥稳定类材料，否则应采取防冻措施。 
（6）人行道基层维修质量验收应符合《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36-2016）表12.5.2-2规定。
1.2.2 人行道面层的修补应符合下列要求：
（1）面层养护应包括下列内容：
1）砌块填缝料散失的补充；
2）路面砖松动、破损、错台、凸起或凹陷的维修；
3）沉陷、隆起或错台、破损的维修；
4）检查井沉陷和凸起的维修。 
（2）振捣成型、挤压成型的面层砌块和加工的石材可用作人行道面层的铺装。 
（3）发现面层砌块松动应及时补充填缝料，充填稳固，若垫层不平，应重新铺砌。 
（4）面层砌块缝隙应填灌饱满，砌块排列应整齐，面层应稳固平整，排水应通畅。 
（5）垫层材料可采用干砂、石屑、石灰砂浆、水泥砂浆等。 
（6）面层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面层砌块应具有防滑性能，其材质标准应符合《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36-2016）表8.3.6的规定；
2）当面层砌块发生错台、凸出、沉陷时，应将其取出，整理垫层，重新铺装面层，填缝；修理的部位应与周围的面层砌块砖相接平顺； 
3）对基层强度不足产生的沉陷或破碎损坏，应先加固基层，再铺砌面层砌块；
4）砌块的修补部位宜大于损坏部位一整砖；
5）检查井周围或与构筑物接壤的砌块宜切块补齐，不宜切块补齐的部分应及时填补平整：
6）盲道砌块缺失或损坏应及时修补；提示盲道的块型和位置应安装正确；
7）人行道在养护维修中应满足排水要求。 
（7）人行道养护质量验收标准应符合《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36-2016）第12.5.2条的规定。 
（8）沥青混凝土面层的人行道养护应按《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36-2016）第5章的规定执行。 
（9）水泥混凝土人行道的养护应《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36-2016）第6章的规定执行。 
（10）其他材质的人行道养护应按现行国家相关标准执行。
1.2.3 人行道面的修补应符合下列要求：
（1）因排水不良，路树根部的发育，集中堆放重型物资或机动车驶入停放等因素导致人行道破损时，应分析其破损原因并采取相应改善措施后，再进行人行道的修补。
（2）人行道面整体修补，应使用不低于原结构强度的同类材料。修理部位的新旧接茬应密实平整，各类公用设施和检查井框周边接触处要精心修复。
（3）人行道面修补如涉及更换侧平石时必须在更换侧平石后再修补道面。对设置绿化带地段，应将绿化带墙体砌好再修补道面。
（4）铺筑预制人行道块应在水泥石屑稳定层或素混凝土基层达到设计强度的基础上，采用1:3半干湿水泥砂浆铺设，最后用中砂扫缝。
（5）人行道的转弯处或外边缘与侧石等相接处形成边角空缺且宽度大于5cm时，应采用相同板材切割填充。
（6）侧平石砌筑应整齐稳固，线形顺直，灌浆饱满，勾（抹）缝光洁坚实。
（7）人行道无障碍通道口或斜坡处侧石，一般比平石高出2～3cm，两侧的侧石应用合适的斜坡过渡。
（8）停机动车的人行道和有机动车出入的人行道口均应按机动车道标准结构铺设，其结构强度应满足该处的行车要求。道口应做成斜坡式，并应与车行道、人行道、街坊道连接平顺，不得有积水现象。
（9）人行踏步、台阶附有粘贴或污染严重的，应定期清除、清洗，出现破损或失稳，应及时按原样维修。
（10）人行踏步、台阶每阶高度应一致，顶面应具有防滑性能。
（11）改造不满足防滑功能的原人行道面，使其满足防滑要求。
1.2.4 栏杆
（1）栏杆应完整、牢固、美观、有效。当有松动、变形、缺损、锈蚀时，应及时维修或更换。
（2）栏杆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混凝土栏杆、石质栏杆和金属栏杆的损坏，应按原结构和相同材质进行恢复。石质立柱与底座连接应牢固可靠。
2)当非金属防护栏杆褪色严重或有表面脱落时，应清除并维修。
3)对有涂装的金属栏杆，应定期除锈、刷漆。
4)涂料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表面涂层应均匀、无漏刷、无流淌，并应符合相关养护规定。
5)弯道部分、力流和台流口处的栏杆，宜设警示标志。
6)当栏杆有严重变形、断裂和残损时，应及时按原结构恢复。栏杆安装应整齐牢固。
7)伸缩装置处的栏杆或护栏维修后，应能满足桥梁随温度变化的位移，金属栏杆不得将套筒焊死。
8)临时防护措施应牢固和醒目，使用时间不宜超过两周。
1.2.5 侧石、平石
（1）侧石、平石应保持清洁，平整顺直。
（2）混凝土侧石、平石应经常保持稳固、直顺，发生挤压变形，拱胀变形应予以调整，调整后的缘石应及时勾缝。
（3）更换的侧石、平石规格、材质应与原路侧石、平石一致。
（4）花岗石、大理石类的侧石、平石其缝宽不得小于3mm，最大缝宽不得超过10mm。
（5）道路翻修、人行道改造时，砌筑侧石、平石应采取C15水泥混凝土做立缘石背填。
（6）花岗石、大理石类侧石、平石的维修养护，其缝宽不得小于3mm，最大缝宽不得超过10mm。
（7）侧石、平石养护质量验收标准应符合《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36-2016）表12.5.2-3的规定。
（8）缘石标准应符合《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36-2016）表 8.4.7 的规定。
1.2.6 车止石
（1）车止石设置应当满足交通管理要求，不应妨碍行人通行安全，且不应妨碍无障碍通行，做到设置规范、整齐、美观，降低对道路景观的不良影响。
（2）车止石高度不应低于400 mm，间距应控制在0.8-1.5 m。车止石宜统一设置为：高度1000mm，间距1.2 m。
（3）车止石要求坚固美观，与周边环境协调，宜采用仿花岗岩材质，并配筋。
1.2.7 路名牌
（1）道路的起点、终点和主要道路的交叉口处应设置路名牌。 
（2）路名牌应设置在路口曲线起点上。牌底距地面高度应大于2m，立杆埋设距路缘石宜为0.3m，垂直于地面，深度不应小于0.5m。
（3）路名牌和指示牌等设施，不得安设在盲道和无障碍坡道上，不得妨碍行人正常通行。
1.2.8 树池
（1）人行道树池尺寸应根据步道宽度确定，且不宜小于1m×1m。
（2）未绿化的人行道预留的树池，树池边框距路缘石的间距宜大于300mm。
（3）树池的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树池边框应与人行道相接平整。
2）混凝土树池出现剥落、露筋、翘角、拱胀变形，铸铁类、再生塑料类的树池出现断裂、缺失应及时维修更换。
1.2.9 装饰井盖
（1）设置在人行道上的各类检查井必须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各类装饰井应具有防盗功能，方形井应与人行道平行设置。
（2）装饰井盖应选用填充式井盖，并应首选矩形。
（3）装饰井盖应使用标准规范的专业标识，并应在其上面铺设与所在人行道统一协调的人行道砖，各类管井顶面标高应当与道路设计标高一致。
（4）装饰井盖的尺寸、材料应符合广州市地方标准DBJ 40100/16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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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桥梁上部结构
桥梁上部结构日常养护按如下措施进行，当桥梁上部结构发生严重损坏时，具体施工方案需报经招标人批准后实施。
2.1.1 桥面铺装
（1）架设在桥上的管线安全保护设施应完整、有效；线杆应安全、牢固；井盖应完好、平顺。
（2）沥青混凝土桥面的养护、病害处理和修补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36要求进行。沥青混凝土修补碾压作业时，应采取静压或水平振荡碾压方式。
（3）桥面结构长期含水浸泡造成的脱落、拥包，应采取有效的排水措施，修补面干燥后，再进行面层修补。
（4）修补沥青混凝土前，应检查桥面防水层，如有病害应先处置。
（5）桥面上人行道铺装、盲道和缘石应完好、平整，当有缺损时，应及时维修。
2.1.2 伸缩装置
（1）伸缩装置应平整、直顺、伸缩自如，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有堵塞时应及时清除，出现渗漏、变形、开裂，行车有异常响声、跳车时，应及时维修。
（2）伸缩装置的密封橡胶带（止水带），损坏后应及时更换。密封橡胶带的选择，应满足原设计的规格和性能要求。
（3）当钢板伸缩装置的钢板松动、开焊、翘曲和脱落时，应及时修复。
（4）梳齿板和橡胶板式伸缩装置的固定螺栓应每季度保养一次，松动应及时拧紧；梳齿板的橡胶板丢失应及时补上，弹簧（止退）垫不得省略。严重破损的梳齿板和橡胶板，应及时按同型号进行更换。
（5）当弹塑体伸缩装置出现脱落、翘起时，应及时清除，并重新浇筑。当伸缩装置两侧沥青破损或平整度偏差大于3mm时，应进行清除后重新摊铺、碾压沥青混凝土，并应按新建要求重新安装弹塑体。
2.1.3 钢筋混凝土上部结构
（1）当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发生混凝土剥落、露筋等现象时，应及时清除钢筋锈迹，凿去表面松动的混凝土后进行修补。对损坏面积较大的结构，凿除混凝土后不得明显降低结构的承载力，并宜分批修补。
（2）当预应力混凝土构件锚固端的封端混凝土出现裂缝、剥落、渗漏、穿孔、预应力锚具暴露时，应及时对预应力锚具刷防锈迹，重做封端混凝土。
（3）当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梁构件出现明显的损伤或产生明显的变形、移位，应根据特殊检测评估做设计，进行修复或加固。
（4）当钢筋混凝土或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的主梁挠度超过规定允许值时，应进行结构评估，并应提出加固措施。
2.2 桥梁下部结构
桥梁下部结构的日常养护按如下措施进行，当桥梁下部结构发生严重坏时，具体修复施工技术方案需上报招标人批准后才能实施。
2.2.1 支座
（1）支座各部分应完整、清洁、有效，支座垫板应平整、紧密、锚固牢固。支座周边应干燥、洁净，无积水、油污。
（2）支座应每半年检查、清扫一次，应每年养护一次。
（3）支座养护前应检查支座状况，并应与前一次检查养护结果进行比较，并留存记录，
（4）固定支座应检查锚栓的坚固性，支承垫板应平整紧密。
（5）活动支座应灵活，实际位移量应符合设计规定。
（6）支座外露金属构件不得锈蚀，应定期清洁、除锈、刷防锈漆，但铰轴、辊轴、不锈钢滑动面处不得涂刷油漆。局部除锈漆颜色宜和原色一致，整体除锈刷漆颜色宜和梁体颜色一致。
（7）滑移的支座应及时复位，损坏或状态达不到设计使用要求的支座应及时更换。
（8）支座周边积水应检查积水原因，及时处理，必要时可做散水坡。
2.2.2 墩台
（1）墩台表面应清洁，并应及时清除青苔、杂草、荆棘和污秽。
（2）当圬工砌体表面部分严重风化和损坏时，应清除损坏部分后用原结构物相同材料补砌，应结合牢固，色泽和质地宜与原砌体一致。
（3）当圬工砌体表面灰缝脱落时，应清除缝内污垢杂物后重新勾缝。
（4）当混凝土表面发生侵蚀剥落和蜂窝麻面等病害时，应及时将周围的凿毛洗净后进行表面防护。
（5）当立交桥墩靠近机动车道时，应在桥墩四周设置防撞设置。
（6）当立交桥墩靠近机动车道时，应在桥墩四周设置防撞设置。河床上的漂浮物和沉积物，当对桥梁安全构成威胁时，应及时清理。
3.隧道养护
3.1 土建结构
3.1.1 车行隧道：路面、墙面维修、装饰涂料层修补，混凝土结构缺损修补，修理沉降缝，挡土墙维修，检修道维修，标线维修恢复，排水设施维修、电气照明系统、消防系统维修，机电设备日常巡查维护。
（1）土建结构的保养修应包括经常性或预防性的保养和轻微缺损部分的维修等内容，恢复和保持结构的正常使用状况。
（2）应对土建结构经常检查和定期检查发现的一般性异常和技术状况值为2以下的状况，进行保养维修。
（3）应及时清除洞口边仰坡上的危石、浮土，保持洞边沟和边仰坡上截（排）水沟的完好、畅通，修复存在轻微损坏的洞口挡土墙、洞门墙、护坡、排水设施和减光设施等结构物的开裂、变形，维护洞口花草树木。
（4）当明洞上边坡出现危石或有崩塌可能时，应及时清除，也可采取保护性开挖等措施。明洞顶的填上厚度和地表线，应保持原设训状态。当遇边坡塌方形成局部堆积，或遇暴雨、洪水原填土大量流失时，应及时采取措施调整到原有状态，避免产生严軍偏压导致明洞结构变形、损坏。明洞的防水层失效或损坏时，应及时修复。
（5）应及时清除半山洞内的雨雪、杂物以及洞顶坠落的石块，并保持边沟畅通。成及时修复、添补缺损的护栏、护墙。
（6）对无衬砌隧道出现的碎裂、松动岩石和危石，应按照“少清除，多稳固"的原则进行处理；对围岩的渗漏水，应开设泄水孔接引水管，将水导入边沟排出。
（7）对有衬砌隧道出现的衬砌起层、剥离，应及时清除；应及时修补衬砌裂缝，并设立观测标记进行跟踪观测；对衬砌的渗漏水应接引水管，将水导入边沟。
（8）应及时清除隧道内外路面上的塌（散）落物和堆积物。应及时修复、更换损坏的窖井盖或其他设施盖板。当路面出现渗漏水时，应及时处理，将水引入边沟排出，防止路面积水或结冰。
（9）横通道内严禁存放任何非救援用物品，应及时清除散落杂物，修复轻微破损结构；应定期保养横通道门，保证横通道清洁、畅通。
（10）应及时清除斜（竖）井内可能损伤通风设施或影响通风效果的异物：应保持井内排水设施完好、水沟（管）畅通；应对井内的检查通道或设施进行保养，防止其锈蚀或损坏。
（11）应清理送（排）风口的网罩，清除堵塞网眼的杂物；应定期保养风道板吊杆，防止其腐蚀或损坏；应及时修复风口或风道的破损，更换损坏的风道板。
（12）应保持隧道内外排水没施完好，发现破损或缺失应及时修复；排水管堵塞时，可用高压水或压缩空气疏通。应及时清理排水边沟、中心排水沟、沉沙池等排水设施中的堆积物，不定期检查排水沟盖板和沟墙，及时修复破损、翘曲的盖板。寒冷地区应及时清除排水沟内结冰堵塞。排水的金属管道应定期做好防腐处理。
（13）吊顶和内装饰应保持完好和整洁美观，当有破损、缺失时，应及时修补恢复，不能修复的应及时更换。各种预埋件和桥架应保持完好、坚固、无锈蚀，当有缺损时，应及时更换或加固。
（14）应保持人行道或检修道平整、完好和畅通，人行道或检修道不得积水，当道板有破损、翘曲或缺失时，应及时进行修复和补充；应定期保养人行道或检修道护栏，护栏应保持完好、清洁、坚固、无锈蚀，立柱正直无摇动现象，横杆连接牢固，当有缺损时，应及时恢复。
（15）隧道的交通标志应保持外观完整、信息清晰准确，保持位置、高度和角度适当，保证交通信息传递无误，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及时修补变形、破损的标牌，修复弯曲、倾斜的支柱，紧固松动的连接构件。
2）对锈蚀损坏、老化失效的标志，应及时更换，缺失的应及时补充。
3）对损坏的限高及限速设施应及时维修。
（16）隧道的交通标线应保持完整、清洁和醒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破损严重和脱落的标线应及时补划。
2）应及时紧固松动的路标，发现损坏或丢失的，应及时修复或补换。
3）隧道轮廓标应保持完整、清洁和醒目，当有损坏时，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3.2 隧道机电设施
3.2.1 配电房设施
（1）供配电日常巡检时，应观察变压器、高低压配电柜和变配电室内相关设备的外观及运行状态，不应有外观破损、声响、温升、异味等异常现象。低压开关柜里的断路器、二次回路、继电器屏宜进行分解性检修，频次宜不少于1次/ 5年。户外或箱式变配电设备维保频率宜适当增加。
（2）高压变配电设施的养护按照电力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当供电线路存在异常情况时，采取措施并及时通知电力部门及主管部门。
（3）供配电系统需要进行带电作业时的项目，应使隧道内、变配电室、中心控制室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并严格按电气操作规程的有关要求进行。
（4）供配电设施养护应严格执行相关设备的检修规程及《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J232)》的相关规定。
（5）供配电设施的设备完好率应不低于95％。
3.2.2 照明设施
（1）照明设施日常巡检，应观察照明设备和配电控制柜外观及运行状态，不应有异常。
（2）对中间段连续坏灯2盏以上，洞口加强段连续3盏以上应及时更换和维修。
（3）照明光源达到其额定寿命的90％时，应进行成批更换，并选用节能的光源，设施维保后，路面照明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4）照明设施养护工具除必备的电工工具、高空作业车、清洁卫生用具外，应配备照度仪等相关设备。
3.2.3 通风设施
（1）通风设施日常巡检，主要是通过观察设备及配电控制柜外观，如隧道运行情况允许，宜采用现场手动方式，短时启动运行通风设备以判断是否存在隐患，并及时排除故障。
（2）通风设施应按各种设备的操作规程和养护要求进行，并	使主要性能指标，如风速、推力、功率、噪音及防护等级等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要求。
（3）通风设施养护应配备专用电工工具和机修工具，必要时配备风压计、风速计、有、声级计等相关仪器、设备。
（4）进行通风设施养护时，应根据隧道交通流量与通风能力，对交通进行必要的组织和管制。
（5）在进行定期检修和大修后，应对隧道通风设施的效率进行全面的测试，其通风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
3.2.4 给排水设施
（1）给排水设施日常巡检，应观察各类给排水设备及配电控制柜的外观，在水池水位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现场应短时启动运行排水设备，以判断是否正常。
（2）给排水设施的泵用电机宜进行分解性检修，包括轴承清洗与油脂更换，频次宜1 次/ 5年。
3.2.5 无线通讯设施
（1）无线通讯设施日常巡检，应检查是否存在通讯语音异常、通讯盲区等情况，判断设备是否存在设备故障。
（2）无线通讯设施的无线通讯电台执照及设备，应按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进行年审。为保持无线通讯手持台具有良好的工作状态，每年应进行一次仪器测试。
3.2.6 控制管理层设施
（1）控制管理层设施日常巡检，应检查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或(I)C（直接数字控制器）的配电、通讯、I /0点（输入/输出点）等设备和电缆电线的外观，检查交通信号灯和车道指示器的状态，检查各种监控设备、信息采集和发布、消防设备等系统，检查各中控设备及系统终端、设备机柜、UPS（不间断电源）等，以及检查具有冗余配置的工作站等设备的运行状态，并判断是否正常。
（2）中央控制室及设备机房的设备设施应保持良好的散热通风状态和较恒定的温度和湿度。
（3）应定期对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进行养护，以保证联动运行功能的实现和软件可靠。
（4）每年雷雨季节前应进行一次防雷检测，每次雷雨后应对防雷设施进行检查检测，当检测值超出设汁限值，应对防雷系统缺陷进行整改。
3.2.7 有线通讯及广播设施
有线通讯及广播设施日常巡检，应检查各紧急电话、各分区广播喇叭状况，判断是否正常。
3.2.8 其它机电设施设备
其他未单独列出的机电设施设备，均须按有关养护规范、标准实施养护。
3.2.9 消防设施
（1）消防设施是指用于预防隧道火灾和进行必要救援的设施，包括火灾报警装置、紧急电话、消防设施、逃生通道、横通道设施等。日常巡检应检查消防设施是否处在正常工作状态和是否存在故障隐患，应观察各类消防设备的外观，并判断有无异常。
（2）消防设施在检修期间应有相应的防灾替代（后备）措施。
（3）隧道内不得存放汽油、煤油等易燃物品，通道内严禁明火作业和取暖，紧急停车市、行车（人）横洞不得堆放杂物。
（4）隧道内禁止其他影响安全疏散的行为。
（5）隧道运营管理、中标人应当为公安消防机构抢救人员、扑救火灾提供便利和条件
（6）按照有关规定定期对其自动消防设施进行全面检查测试，并出具检测报告，存档备查。对消防设施应当建立统一保管的档案资料，记明配置类型、数量、设置位置、检查维修单位（人员）、更换药剂的时间等有关情况以及消防安全基本情况和消防安全管理情况。
3.3 交通设施 
3.3.1 交通标志牌
（1）道路的起点、终点和与主要道路的交叉口处应设置路铭牌。
（2）路铭牌应设置在路口曲线起点上。牌底距地而高度应大于2m,立杆埋设应距路缘石约0．3m,并应垂直于地面，深度不得小于0.5m。
（3）路铭牌、指示牌等设施，不得安设在路口无障碍坡道上，不得妨碍行人正常通行。
（4）桥梁应设置桥名牌、限载牌和限高牌。桥名牌应包括桥名、建造年月。
（5）桥名牌、限载牌和限高牌等标志设施应保持完好、清晰。
（6）旧标志牌、标志杆保持完整、清洁。对标志进行日常的养护，措施如下：
①标志牌变形、支柱弯曲、倾斜应尽快修复。 
②标志牌、支柱损伤、生锈引起油漆剥落，其范围不大时，可对剥落部分重新油漆；油漆严重剥落或褪色，应重新油漆。
③标志牌或支柱松动，应及时紧固。
④由于腐蚀（生锈）、破损而造成辨认性能下降或夜间反光标志反射能力减低的标志，应予更换。
（7）缺失的应及时补充。
（8）设置的标志有类似、重复、影响交通的情况，或设置位置和指示内容不符合时，应报告招标人批准后，予以更换反光膜或整块标志牌。
3.3.2 交通标线
路曲标线、导向箭头、文字标记、立曲标记、突起路标等的养护措施：
（1）交通标线污秽、反光效果达不到规范要求，影响辨认性能时，应及时进行冲洗或重新标划。
（2）路面标线、斑马线磨损严重、龟裂或脱落，影响辨认性能时，应铲除并重新标划，并注意避免与原标线错位。
（3）进行路而局部修理使路面标线局部缺损或被覆盖，应在路面修理完工后予以修补或喷刷。
（4）立面标记应保持颜色鲜明、醒目。养护和修理的主要内容是清除表而污秽，如已褪色或油漆剥落，应及时重新涂漆。
（5）突起路标的主要修理内容是保持完好的反射角度。发现松动的应予固定或更换；发现损坏或丢失的，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3.3.3 分隔带及护栏
（1）分隔带及护栏应保持整齐、无缺损。当损坏或丢失或变形，应按原设计的样式、颜色及时修补或更换。
（2）防撞墩类分隔带应保持整齐、醒目，对老化破损要定期更换。
（3）路缘石类分隔带，应按路缘石维修标准进行检查、养护。
（4）金属类护栏，宜每年油漆一次。当油漆脱落而积较大、有锈蚀现象，应及时重新刷涂涂漆。
3.3.4 防撞设施
（1）防撞墩（墙）和防撞栏杆不得缺损、变形、锈蚀；被撞损后，宜在3至7天内恢复。
（2）防撞墩（墙）和防撞栏杆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对混凝土裂缝大于3mm、小于5mm的，可灌缝封闭。
②对表面露筋且钢筋未变形、拉断的（非结构破坏），应凿除损坏部分且钢筋除锈，进行防腐处理后，应采用不低于原结构强度的材料进行修补。修补材料与原结构连接应牢固、平整。
③对防撞墩（墙）混凝土裂缝大于5mm或因撞击造成结构性破坏的，应拆除该段混凝土结构并重新浇筑。对锚固筋缺损的，应补植锚固筋，钢筋绑扎形式应符合原设计要求。
④严禁使用砖砌筑代替原结构。对被损毁的钢结构，应原样恢复。
⑤对有涂装的金属护栏，应定期除锈、刷漆，并应符合相关养护规定。
（3）在高路堤、桥头、临河路堤、陡坡等桥区，应没置防护栏。防护栏应完整、醒目、有效，缺损期不得超过7天。
（4）在快速路、跨线桥出入口匝道的导流岛处，应根据路段限速设置高标准的防撞消能设施。
（5）示警桩、消能桶养护应保证部件完整无缺损，反光膜的光度性能应保持其良好的夜间可视性。示警桩、消能桶发现外观变形、缺损的应在及时进行更换、扶正、修复。
3.3.5 龙门架
（1）设施变形、支柱弯曲、倾斜应尽快修复或更换。
（2）护栏、支柱损伤、生锈引起油漆剥落，其范围不大时，可对剥落部分重新油漆；油漆严重剥落或褪色，应重新油漆。
（3）设施指标不达标准或缺失的应及时补充。
（4）应相关主管单位要求增加设置时，应报告招标人批准后，予以增加。应确保限高架的限高限载信息准确，如有错误应及时修正。
（5）设置限高架位置前的交叉路口及《城市道路工程技术规范》（GB51286一2018）的停车视距设置准确限高限载信息，提示过往车辆绕道行驶，如发现指引不清晰应及时更正修复。
（6）限高架黄黑相间的标志脏污，应及时清洗。
（7）限高架被撞后，应及时桉照原设计恢复。
（8）限高架结构件的防锈保养与标志结构一致。
3.4 绿化设施养护
按照《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DB44 /T269一2005）、《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技术规范》（DBJ440100/T14一2008）和市、区相关的规范要求执行。
养护内容包含修剪、松十、除杂草、淋水、施肥、病虫害防治、草坪复壮、苗木补植（非养护责任造成的缺失）、清理绿地内各类圾等日常工作。
3.4.1 行道树
（1）树形美观，树干挺直，无偏冠现象，每年按时进行夏季和冬季修剪，无枯枝、死枝、病虫枝、荫枝、下垂枝、徒长枝、丛生纤弱枝，树冠通风透光度良好，生长期间枝条不碰撞架空线，不影响路灯照明及交通标志，树身无悬挂物、钉挂物。
（2）旱季浇透水，雨季根际无积水，树木周围的土壤疏松、湿润、无杂草。
（3）对病虫害及时防治，树木生长茂盛，无明显病虫害症状。
（4）对因市政维修工程、交通事故、灾害天气等原因造成死亡的树木，应及时清走，补回与原树种种类相同、规格基本一致的植株，并加强管理。
（5）台风前进行预防加固，台风后即扶树、护树、清理断枝、落叶。
（6）对长势不良的地被植物，要及时清理枯枝败叶，有计划进行松土施肥，改善植物生长条件，恢复植物良好长势。
3.4.2 草坪
（1）草坪草绿叶期较长且绿叶期基本一致、整齐。
（2）草坪草的覆盖率达到85％以上。
（3）色泽相近，整体为绿色，避免山于水分不足、肥力不均而产生的黄绿相间；
（4）根、根茎、匍匐茎等固着能力强，并具有较好的弹性；
（5）经常修剪，保持草坪高度不超过10mm，无恶性杂草；
（6）叶部病害感病率低于5％，很少有地下害虫和食叶性害虫发生；
（7）草坪有整齐的线条和明显的边界；
（8）对因市政养护工程、交通事故、人为践踏、生长不良等造成的裸露地，及时进行平整、补植并加强保护，必要时增加保护措施（竹架、钢铁支撑架、勒线），保证其迅速长满。
3.4.3 绿地
（1）无空缺株、断层，树木生长茂盛，树形优美。
（2）定期修剪，保持无枯死枝和徒长枝。
（3）及时防治病虫害，花灌木要经常松土除草、淋水，在开花前后（或收果后）结合中耕除草施基肥或追肥。
（4）绿地内无杂物、垃圾。
（5）栏杆、围篱、花基等设施完好。
（6）根据植物的不同需要配备充足的各种肥料、农药保证植物的良好生长。
（7）对因市政维修工程、交通事故、灾害天气等原因造成的缺株、绿篱断层、草坪草缺失，及时用假植苗、盆苗、袋苗、草皮补植以尽快封行。
（8）一般2一3天淋水1次，补植后一星期内每天淋水1次。施肥和补植需加强淋水。
3.4.4 绿化附属
[bookmark: _Toc14046][bookmark: _Toc437][bookmark: _Toc20705]花基、井盖、水表、喷头、护栏、园路、平台等如有损坏，及时修护，并报招标人。
4.其他设施养护
[bookmark: _Toc25235][bookmark: _Toc2779][bookmark: _Toc2165][bookmark: _Toc19788]其他未单独列出的设施，均须按有关养护规范、标准实施养护。
七、质量检查与验收标准
（一）路面、桥面维修工程
1.沥青路面
沥青混凝土路面养护为沥青路面坑槽维修、灌缝、车辙等有关沥青路面处治及维修工程。
沥青路面病害处治质量检查与验收标准应符合下表：
表7.1.1 裂缝处置质量检查与验收标准
	项目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范围
	点数
	

	外观
	贴封式：边缘整齐、表面平整、无划痕
无贴封式：表面平整、密实；填料均匀、无颗粒状胶粒
	全检
	目测

	开槽尺寸（mm）
	宽度：10-30；深度：15-25
	20m
	1
	钢直尺，游标卡尺

	封缝料宽度（mm）
	贴封式≤50，封条突出凹槽边缘5-10；
无贴封式≤30
	20m
	1
	

	封缝料高度（mm）
	封缝料高于路面1.5-2.5
	20m
	1
	



表7.1.2 沥青路面养护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项目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凿边
	1.四周采用切割机切割，整齐不斜；
2.如采用铣刨机或其他工程机械施工，边口整齐不斜；
3.四周修凿垂直不斜，凿边宽度不小于50mm，深度不小于30mm
	尺量

	铺筑
	1.面层铺筑厚度-5mm，+10mm；
2.细粒式沥青砼面层厚度不低于30mm；中粒式沥青砼面层厚度不低于40mm；粗粒式沥青砼面层厚度不低于50mm；
3.表面粗细均匀，无毛细裂缝，碾压紧密，无明显轮迹
	尺量

	平整度
	路面平整，人工摊铺不大于7mm，机械摊铺不大于5mm
	3m直尺量

	接茬
	1.接茬迷失，无起壳、松散；
2.与平时相接不低于平石，高不大于5mm；
3.新老接茬密实，平顺齐直，不低于原路面，高不大于5mm
	1m直尺量

	路框差
	1.各类井框周围路面无沉陷；
2.各类井框与路面高差不大于5mm
	1m直尺量

	横坡度
	与原路面横坡相一致，无积水
	目测



2.人行道
人行道病害处治质量检查与验收标准应符合下表：
表7.1.3 人行道养护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项目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铺筑
	1.预制块、块石铺筑平整无松动，缝隙饱满；
2.纵横缝顺直，排列整齐，纵向偏差不大于10mm；
	3m直尺量

	强度、厚度
	人行道砖强度，厚度符合设计要求
	试块测试及尺量

	平整度
	平整度不大于5mm
	3m直尺量

	路框差
	检查井盖框和人行道高差不大于5mm；
	1m直尺量

	接茬
	1.新老接茬齐平，高差不大于5mm
2.人行道面高出侧石顶面5mm
	1m直尺量



表7.1.4 人行道基础维修质量验收标准
	项目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范围
	点数
	

	压实度
	路床
	≥90%
	20m
	1
	环刀法
灌砂法

	
	基层
	≥93%
	
	
	

	平整度
	≤10mm
	
	
	3m直尺

	厚度
	±10mm
	
	
	尺量

	宽度
	不小于原宽度
	
	
	尺量

	横坡
	±0.3%
	
	
	水准仪



表7.1.5 缘石养护质量验收标准
	项目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范围
	点数
	

	相邻块高差
	≤3mm
	20m
	3
	尺量

	直顺度
	≤10mm
	20m
	1
	20m小线

	缝宽
	±3mm
	
	
	尺量

	高程
	±10mm
	
	
	水准仪


[bookmark: _Toc596][bookmark: _Toc19602232][bookmark: _Toc164][bookmark: _Toc19602251][bookmark: _Toc19602123][bookmark: _Toc458620403][bookmark: _Toc19550269][bookmark: _Toc19550387][bookmark: _Toc17005][bookmark: _Toc29183][bookmark: _Toc6449][bookmark: _Toc4113][bookmark: _Toc31095][bookmark: _Toc19110812][bookmark: _Toc9806][bookmark: _Toc19956][bookmark: _Toc15798]
八、安全文明技术措施和环保措施
本养护方案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自身成熟的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办法，针对本工程特点，制定如下安全文明施工保证措施：
[bookmark: _Toc13746][bookmark: _Toc8825][bookmark: _Toc280][bookmark: _Toc19110813][bookmark: _Toc22757][bookmark: _Toc14120][bookmark: _Toc9579][bookmark: _Toc19550388][bookmark: _Toc5709][bookmark: _Toc21650][bookmark: _Toc19602124][bookmark: _Toc19602233][bookmark: _Toc16927][bookmark: _Toc19602252][bookmark: _Toc19550270][bookmark: _Toc16710]（一）安全管理目标
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有效地控制和防止事故的发生。实现：①无工伤死亡事故；②无交通死亡事故；③无火警事故；④无重伤事故。
[bookmark: _Toc27208][bookmark: _Toc19602253][bookmark: _Toc19550389][bookmark: _Toc5586][bookmark: _Toc19506][bookmark: _Toc19550271][bookmark: _Toc19602234][bookmark: _Toc19602125][bookmark: _Toc1363][bookmark: _Toc11082][bookmark: _Toc8592][bookmark: _Toc29663][bookmark: _Toc15733][bookmark: _Toc20557][bookmark: _Toc21076][bookmark: _Toc19110814]（二）安全文明生产体系
[bookmark: _Toc19110815][bookmark: _Toc7545][bookmark: _Toc7587][bookmark: _Toc5238][bookmark: _Toc5054][bookmark: _Toc30017][bookmark: _Toc12701]1.建立健全安全文明生产管理机构
成立以项目经理为组长的安全文明生产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并领导本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
[bookmark: _Toc20488][bookmark: _Toc11556][bookmark: _Toc23130][bookmark: _Toc31117][bookmark: _Toc19110816][bookmark: _Toc30945][bookmark: _Toc5999]2.实行安全文明生产三级管理
一级管理由项目经理负责，二级管理由专职安全员负责，三级管理由班组长负责。
[bookmark: _Toc29249][bookmark: _Toc29992][bookmark: _Toc9343][bookmark: _Toc10344][bookmark: _Toc30015][bookmark: _Toc12125][bookmark: _Toc19110817]3.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按照安全生产规定要求，落实各级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各自做好本岗位的安全工作。
[bookmark: _Toc2234][bookmark: _Toc32585][bookmark: _Toc19110818][bookmark: _Toc27466][bookmark: _Toc9250][bookmark: _Toc19411][bookmark: _Toc18931]4.开展技术交底
工程开工前，实行逐级安全文明施工技术交底制，由经理部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详细交底，凡参加交底的人员要履行签字手续，并保存资料。项目经理部专职质安员对安全文明施工技术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做好记录。
[bookmark: _Toc19110819][bookmark: _Toc15860][bookmark: _Toc15377][bookmark: _Toc20617][bookmark: _Toc24185][bookmark: _Toc9589][bookmark: _Toc6672]5.加强施工现场安全教育，措施如下：
（1）对所有从事管理和养护的人员进行全面的安全教育，重点对现场负责人员、从事特种作业的高空作业人员等进行培训教育。
（2）未经安全教育的养护管理人员和养护技术人员，不准上岗。未进行三级教育的新工人不准上岗。
（3）特殊工种的操作人员的安全教育、考核、复核，严格按照《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管理规定》执行。经过培训考核合格，获取操作证方能持证上岗。对已取得上岗证的特种作业人员，要进行登记存档，对上岗证要按期复审，登记本要设专人管理。
[bookmark: _Toc17213][bookmark: _Toc19636][bookmark: _Toc2912][bookmark: _Toc19110820][bookmark: _Toc14101][bookmark: _Toc32322][bookmark: _Toc682]6.认真执行安全文明施工检查制度
经理部保证检查制度的落实，规定定期检查的日期和参加检查的人员，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文明施工问题按照“三不放过”的原则制订整改措施，定人限期进行整改，保证“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管文明施工”的原则真正落实。
[bookmark: _Toc24024][bookmark: _Toc30289][bookmark: _Toc16523][bookmark: _Toc20801][bookmark: _Toc1084][bookmark: _Toc32103][bookmark: _Toc13413][bookmark: _Toc23148][bookmark: _Toc5321][bookmark: _Toc19602235][bookmark: _Toc19550272][bookmark: _Toc19602254][bookmark: _Toc19550390][bookmark: _Toc19110821][bookmark: _Toc4993][bookmark: _Toc19602126]（三）安全生产技术措施
1.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及行业等部门制定的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条例和规程。
2.必须对养护作业人员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和上岗培训，严格按照有关安全生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工程施工前必须由项目负责人或安全员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作业交底，并做好各保持记录。
3.现场作业处必须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注意事项或养护告示牌。作业人员必须穿戴反光衣、反光帽，夜间作业必须设置照明灯和警示灯，尽量少穿越车道。养护人员过路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一慢、二看、三通过”。
4.养护作业现场应设置护栏或反光锥筒、施工保护车（防撞缓冲车），实施围蔽作业，交通繁忙地段应设专人疏导交通。
5.所有移动作业车与施工保护车（防撞缓冲车）宜配备通讯设施以维持有效通讯；所有移动作业车与施工保护车（防撞缓冲车）宜开启车辆的危险警告灯，并开启闪灯和指示灯，以提醒驶来的车辆使用其他车道，此外，施工保护车（防撞缓冲车）和移动作业车的司机应留意车后的路面交通。
6.施工保护车（防撞缓冲车）与移动作业车之间的距离应符合《城市道路占道施工交通组织和安全措施设置》第1部分：交通安全设施设置（DB4401/T112.1-2021）6.2.4相关规定。
7.养护作业人员必须遵守纪律和国家法令、法规、规定的要求，遵守工地的安全、文明施工规定，必须服从项目部的综合管理。
8.养护作业人员应立足本职工作，不得动用不属本职工作范围内的机电设备，不得任意拆除现场一切设施，如因工作需要，必须经项目负责人及招标人同意方可。
9.养护作业人员作业禁止打赤脚、穿拖鞋和打赤膊施工。
10.养护作业人员工作前不许饮酒，进入施工现场不准嬉笑打闹
11.养护作业面在夜间施工时在高处安装镝灯，局部安装碘钨灯，确保夜间施工的安全。
12.养护作业现场应配置灭火器材。
13.养护用电安全
（1）安装、维修或拆除临时用电设施，必须由电工完成，电工应持证上岗，严禁私自在养护作业现场乱拉、乱接电线，防止由此而发生的火灾和由此而发生的人身伤亡事故，以保证安全生产。
（2）临时电线路采取三相五线制，设Ｔ/Ｎ－Ｓ接零保护系统；养护作业现场所有设备，除作保护接零外，必须在设备负荷线的首端处设置漏电保护装置；移动式发电机的接地应符合固定式电气设备接地要求。
（3）检查供配电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配电箱、开关箱必须配防雨罩；所有配电箱均应配锁，配电箱和开关箱应由专人负责保管和维修，检查和维修人员必须是专业电工；箱内的电器必须可靠，完好，不准使用破损．不合格的电器；箱内的连接线应采用绝缘导线，接头不得松动，不得露有带电部分；箱内开关电器（含插座）不得歪斜和松动；金属箱体外壳等必须作保护接零。保护接零应通过接线端子连接；熔断器的熔体更换时严禁用不符合原规格的熔体代替；必须实行“一机一闸”制，严禁用同一个开关电器直接控制二台及二台以上用电设备（含插座）；开关箱中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容量大于5.5KVA的动力电路应采用自动开关电器或降压起动装置控制。
14.现场养护作业机械，应满符合以下要求：
（1）机械必须装设防溅型漏电保护器；
（2）使用夯土机械必须按规定穿戴绝缘用品，应有专人调整电缆。电缆线长度应不大于10m。严禁电缆缠绕扭结和被夯土机械跨越。多台夯土机械并列作业时，其间距不小于5m；串列工作时不应超过10m；夯土机械地操作扶手必须采取绝缘措施。
（3）电焊机应放置在防雨和通风良好的地方；焊接现场不准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使用焊接机械必须按规定穿戴防护用品；
（4）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外壳、手柄、负荷线、插头、开关等必须完好无损，使用前必须作空载检查，运转正常方可使用；
（5）平板振动器，地面抹光机的负荷线必须彩耐气候型的橡皮护套铜芯软电缆；
（6）水泵的负荷线必须采用ＹＨＳ型防水橡皮护套电缆；
（7）照明灯具的金属外壳必须作保护接零。单向回路的照明开关箱（板）内必须设漏电保护器。灯线应在接线柱上固定，不得靠近灯具表面。
15.特殊工种和特种作业，吊、挖机、车辆驾驶员等应定岗定员，持证上岗，统一调度。
16.不利天气养护作业安全措施
（1）暴雨台风前后，检查养护作业面临时设施、脚手架、机电设备、临时线路，发现倾斜、变形、下沉、漏雨、漏电等现象，应及时修理加固，有严重危险的，立即排除。
（2）机电设备的电气开关，要有防雨、防潮设施。
（3）现场道路应加强养护。斜道和脚手板应有防滑措施。
（4）夏季作业应调整作息时间。从事高温工作的场所，应加强通风和降温措施。
（5）加强养护作业人员的思想教育，提高遵纪守法治安意识，防止赌博、内盗、斗殴等治安事件引起安全后果。
[bookmark: _Toc660][bookmark: _Toc23418][bookmark: _Toc17408][bookmark: _Toc4100][bookmark: _Toc30902][bookmark: _Toc242][bookmark: _Toc14769][bookmark: _Toc2718][bookmark: _Toc14522][bookmark: _Toc22735]（四）跨涌安全作业要求
1.中标人应制定相应的跨涌安全作业计划和规章制度，必须有专项安全保障措施方可进行养护作业；
2.雨季养护作业时，注意突然而至的洪水，应安排安全员一名查看水情，随时做好应急准备。
[bookmark: _Toc19602127][bookmark: _Toc9904][bookmark: _Toc26824][bookmark: _Toc17316][bookmark: _Toc13995][bookmark: _Toc7096][bookmark: _Toc19602236][bookmark: _Toc19550391][bookmark: _Toc20778][bookmark: _Toc20967][bookmark: _Toc19110822][bookmark: _Toc22800][bookmark: _Toc19550273][bookmark: _Toc19602255][bookmark: _Toc7618][bookmark: _Toc31423]（五）文明施工及交通组织计划
为了尽量减少养护作业对交通造成大的影响，在养护作业过程中，做好地面交通维护工作十分重要。按相关规定和要求，现制定如下交通维护措施：
[bookmark: _Toc25307][bookmark: _Toc6596][bookmark: _Toc5967][bookmark: _Toc3760][bookmark: _Toc15185][bookmark: _Toc3702][bookmark: _Toc19110823]1.施工围蔽的要求
[bookmark: _Toc19110824]严格按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17）和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占道施工交通组织和安全措施设置》(DB4401/T112—2021)，以及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的《广州市建设工程绿色施工围蔽指导图集（V2.0版）》执行。
[bookmark: _Toc19383][bookmark: _Toc5469][bookmark: _Toc7166][bookmark: _Toc7990][bookmark: _Toc23100][bookmark: _Toc31267]2.养护作业期间实施的管理措施以及注意事项
（1）本交通组织设计的各类临时交通设施必须在辖区交警部门指导下安装，并且安装的位置不能影响现状道路各种设施的使用。
（2）中标人养护上下部结构时采用的任何养护作业方法都应以不影响交通通行能力为前提，并注意养护作业高度的限制。
（3）工地一切材料、设备不得堆放在文明施工围蔽范围外，必须在围蔽内堆放整齐，保证施工现场道路畅通，场地整洁。
（4）养护作业完工后，按要求及时拆除所有作业面围蔽、安全防护设施和其他临时设施，并将作业面及周围环境清理整洁，做到工完、料清、场地净。
（5）夜间作业不得大声喧哗，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施工机械产生的噪声，做到少扰民，不扰民。
（6）占道施工时，应设置施工围挡。即施工作业控制区周围除留有必要的施工人员、施工车辆进出口通道外，应设置连续封闭的围板、路栏或锥形交通路标等设施。
[bookmark: _Toc19110825][bookmark: _Toc19550392][bookmark: _Toc19550274][bookmark: _Toc22883][bookmark: _Toc2548][bookmark: _Toc19602128][bookmark: _Toc19602256][bookmark: _Toc2805][bookmark: _Toc31598][bookmark: _Toc19602237]（7）使用作业控制区围板高度要求。高度不应低于2.5m，距离交叉路口20m范围内，工作区围板0.8m以上的部分应采用通透式围挡。
（8）作业时间在1周内的围蔽采用标准水马或密扣铁马围栏；并按交通相关管理规定设置夜间反光警示标志。
3.环保措施
养护作业场地内的建筑垃圾、淤泥、弃土和其他废物等及时清除运输至指定地点，做到养护作业期间现场整洁。养护作业任务完成退场时，彻底清除必须拆除的临时设施和生活设施。场地排水系统畅通，建筑垃圾集中堆放并及时运至指定的地点堆弃。路面保持平整，两侧排水良好，雨季无坑洼积水；旱季适当洒水，防止尘土飞扬。
[bookmark: _Toc25803][bookmark: _Toc2542][bookmark: _Toc18600881][bookmark: _Toc27906][bookmark: _Toc18606][bookmark: _Toc19602129][bookmark: _Toc19710][bookmark: _Toc19602257][bookmark: _Toc28835][bookmark: _Toc19110826][bookmark: _Toc19602238][bookmark: _Toc13684][bookmark: _Toc19550393][bookmark: _Toc19550275][bookmark: _Toc18600919][bookmark: _Toc29446][bookmark: _Toc32390][bookmark: _Toc2874]九、应急抢险要求
[bookmark: _Toc19602258][bookmark: _Toc20552][bookmark: _Toc22707][bookmark: _Toc18600882][bookmark: _Toc21058][bookmark: _Toc29268][bookmark: _Toc19602239][bookmark: _Toc10922][bookmark: _Toc19550394][bookmark: _Toc19602130][bookmark: _Toc19110827][bookmark: _Toc18600920][bookmark: _Toc19429][bookmark: _Toc22573][bookmark: _Toc19550276][bookmark: _Toc26067][bookmark: _Toc17371][bookmark: _Toc15606]（一）应急抢险工作小组
成立以养护负责人为组长的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并领导本项目的应急抢险工作。
应急抢险工作实行领导负责制，分级负责，统一指挥，坚持24小时值班制，如有重大险情立即报告工作小组。
[bookmark: _Toc27318][bookmark: _Toc19550395][bookmark: _Toc19602240][bookmark: _Toc19110828][bookmark: _Toc2469][bookmark: _Toc19550277][bookmark: _Toc22439][bookmark: _Toc18600921][bookmark: _Toc28962][bookmark: _Toc11292][bookmark: _Toc20814][bookmark: _Toc23409][bookmark: _Toc19602131][bookmark: _Toc18600883][bookmark: _Toc12865][bookmark: _Toc19602259][bookmark: _Toc15524][bookmark: _Toc16318]（二）应急抢险队伍
1.由中标人养护人员组成，组建一支或一支以上城市道路应急抢险队伍。抢险队伍结合本项目实际工作，制定相应的应急抢险方案，上报招标人应急抢险领导小组备案。
2.预案应明确主要责任人和抢险队伍队员的名单（含通讯联系方式，24小时处于开机状态）、岗位职责和工作程序，并定期对抢险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同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队伍人员的调整和补充。
3.应急抢险人员应选择能力强，素质高、技能优秀的人员进入应急抢险队伍，并对抢险人员进行相关专业培训和演练。
[bookmark: _Toc19550396][bookmark: _Toc18600922][bookmark: _Toc18600884][bookmark: _Toc31069][bookmark: _Toc16190][bookmark: _Toc19550278][bookmark: _Toc12725][bookmark: _Toc19602241][bookmark: _Toc19602132][bookmark: _Toc6727][bookmark: _Toc11046][bookmark: _Toc30315][bookmark: _Toc19602260][bookmark: _Toc8757][bookmark: _Toc30570][bookmark: _Toc19110829][bookmark: _Toc9705][bookmark: _Toc7392]（三）应急抢险资源配置
1.中标人应根据不同的处置内容，利用已有抢险基地、桥下空间及日常养护基地，设置相适应的应急抢险基地，覆盖全部养护范围。
2.应急抢险基地应配备足额、优良、适用的各种应急抢险设备和物资，并对应急抢险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保养，建立相关管理台账。
3.管理人员和养护作业人员日常全部备勤，检查车辆、设备、物资情况，保障通讯畅通。
（四）常备应急抢险设备
主要应急抢险设备详见表5.1.2，根据情况具体由应急抢险小组统一调动和安排。
（五）常备应急抢险物资及人员配备
沥青冷料1批、振板1台、编织袋和绳索1批、沙包1000个、反光雨衣、低压照明用具及供电变电设备。根据实际情况配备足应急抢险人员。
[bookmark: _Toc26890][bookmark: _Toc19602242][bookmark: _Toc12072][bookmark: _Toc18600885][bookmark: _Toc28269][bookmark: _Toc19550397][bookmark: _Toc19602133][bookmark: _Toc24795][bookmark: _Toc31849][bookmark: _Toc19602261][bookmark: _Toc23928][bookmark: _Toc19550279][bookmark: _Toc5204][bookmark: _Toc18600923][bookmark: _Toc14684][bookmark: _Toc19110830][bookmark: _Toc15797][bookmark: _Toc28322]（六）协调与应急调动
[bookmark: _Toc19110831][bookmark: _Toc24889][bookmark: _Toc24011][bookmark: _Toc18600924][bookmark: _Toc19211][bookmark: _Toc27344][bookmark: _Toc31663][bookmark: _Toc18600886][bookmark: _Toc16475]1.三防应急抢险
（1）接到三防应急预警时，中标人应立即对道路进行机动巡防，对易涝点等重点部位按招标人要求进行布防，并立即对重要部位进行防护养护作业现场临时悬挂的设备、堆放的材料要采取加固措施，施工机具要用钢丝绳封牢或采取其它加固措施。
（2）抢险队员提前到达各重要地段，巡查排水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查找原因，马上组织抢险。洪涝出现时，一切养护工作立即停止。
（3）工作小组及时到位，指挥抢险工作，并及时向招标人应急抢险领导小组和地方主管部门报告。
（4）抢险突击队立即集合到位，在工作小组指挥下实施抢险工作。
（5）三防应急抢险时，应急抢险队电工负责施工现场内施工用电的安全，后勤保障部门派人、派车配合。
（6）洪涝发生时，电气抢险队要保证电力正常，不能影响水泵及时排水。
（7）发现人员伤亡情况，立即拨打120。
（8）三防应急抢险过后，应及时总结，对损失情况进行汇总。
（9）对损坏严重的设施采取紧急抢险措施，力争尽快修复，恢复正常功能。
（10）中标人应严格按照招标人制定的三防预案的要求配备相应的抢修人员和物资，并向招标人提交相应人员和物资的清单。
[bookmark: _Toc19110832][bookmark: _Toc8385][bookmark: _Toc18600925][bookmark: _Toc18600887][bookmark: _Toc14372][bookmark: _Toc27094][bookmark: _Toc28545][bookmark: _Toc19714][bookmark: _Toc30048]2.突发事件应急抢险
应急抢险的主要对象就是各类突发事件。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1）中标人要切实做好市政突发事件的预警工作，对可能发生突发性事件，要严密监测并及时预报，建立灾害预警系统，落实防范措施，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同时要有计划地组织基础设施恢复和抢救、转移安置等工作的模拟演练。
（2）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抢险队伍应立即启动相应预案，赶赴现场，组织指挥有关人员进行先期处置，控制事态，并立即向招标人应急抢险领导小组或工作小组报告，不得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遇到重大紧急情况，造成人员伤亡、造成或将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和严重危害、严重后果的事故，要立即向招标人应急抢险领导小组报告，按规定填报事故快报表。
（3）工作小组应根据城市道路桥隧应急抢险程度的不同等级，立即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并同时通知公安交警等有关部门，根据现场情况，实行交通管制，以便开展现场抢险工作。
（4）城市道路、桥隧、交通设施应急抢险工作完成后，应急抢险队伍应撤离现场。应急抢险结束后，中标人应将相关情况报招标人应急抢险领导小组，经招标人批准后，应急解除，转入正常养护管理程序。
（5）中标人在结束应急抢险工作后，应及时组织事故调查，分析事故原因，提出预防措施，并形成完整的调查报告，报招标人应急抢险领导小组。
十、其他要求
1.中标单位所投入到本项目的所有车辆，均须遵循广州市区货运汽车通行条例，自行到相应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通行证照。
2.中标单位自收到项目《中标通知书》之日起一个月内，协助招标人或者自行前往管养辖区的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好批量维护、占道施工行政许可。
3.其他要求详见服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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